
國立嘉義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            學 年度  □第         學期  □暑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資    料 

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__________                                    

就讀學校(全銜)：                      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別：□ 碩士班     □ 碩士在職專班   □ 學士班    □ 進修學士班 

開課學校 開課系所 開課

序號 

科目名稱 

中文（必填） 英文（必填） 

     

開課班別 學分 時數 上課時間 繳費狀況 

□ 碩士班  □ 碩士在職專班 

□ 學士班  □ 進修學士班 
   □繳費 □不需繳費 

課程性質及屬性 □必修 □選修   □通識   □教育學程    
□重修   □延修 

□其他 

就讀系所主管 外校生所屬學校教務單位 嘉義大學各校區教務單位 

本學期□已開    □未開 

相同名稱、相同學分數之課程 

□同意   □不同意 抵修或列
入畢業學分 

簽章： 

  

開課學校核定： 

任課教師簽章 開課系所主管簽章 教務單位 出納組 教務單位收執登錄 

  □繳費□不需繳費   

注意事項（請詳閱並確實依程序辦理）： 

一、校際選課以本校各系（所）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每學期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延修生及研究生得以除外)；參加暑期課程則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辧法」辦理。 

三、上課時間不得與本校所修科目衝堂，否則衝堂科目均以零分計算。 

四、學士班學生至夥伴/聯盟學校修讀學士班(不含進修學士班)課程，每學期跨校選課可免繳ㄧ門
開課學校學分費，至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之系統學校修讀學士班(不含進修學士班)課程，每學
期跨校選課可免繳二門開課學校學分費；惟不含教育學程、寒暑修、重修及延修等修習課程
(一門課程免繳學校：國立中正大學、南華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建國科技
大學、環球科技大學；二門課程免繳學校：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 

五、申請程序： 

1.本表連同抵修申請表填妥後先送所屬系（所）（通識課程須經通識中心主任）同意、簽章後
再送本校各校區教務單位核章（教育學程送師資培育中心）（為免爭議，請同學注意所修課
程，系所是否同意抵修或列入畢業學分）。 

2.於開課學校開放校際選課時間內依該校流程完成校際選課及繳費事宜。 

3.經相關單位審核辦理完成後，請於當學期選課截止日前，將本校際選課單影本2份送回本校
各校區教務單位登錄確認，始完成選課程序（如須另保留影本，請先自行影印）。 


